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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睢宁县沙集镇中心卫生院CT设备维保服务项目
二、响应报价
本项目不接受超过人民币50万元人民币的报价。
备注：磋商报价应包括竞争性磋商文件所确定的采购范围相应服务的提供、人员（包括工资和补贴）、办公场所及设施、保险、劳保、管理、各种税费、利润、税金、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以及为完成该项服务项目所涉及到的一切相关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三、服务内容：
1.维保范围：睢宁县沙集镇中心卫生院CT设备维保服务项目；
2.保修设备（全保）：NeuViz  16  Essence；
3.维保期限：三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4.服务类型：CT的日常维修与保养及免费更换本设备的所有损坏部件，包括但不限于球管、高压部分、探测器、机架系统、计算机系统等。
5.服务地点：睢宁县沙集镇中心卫生院。
6.设备要求带病整机保修。
四、技术服务要求
1.服务质量要求：满足采购人使用要求，保证设备达到符合原厂家合格标准及相应的国家质量标准的要求；
2.免费提供远程诊断服务，能实现远程可视化中央控制、实施管理，对故障有预判性。具备互联网远程故障排除能力，能通过互联网连接远程进行故障排除，能通过互联网连接进行远程应用支持且可以实时显示操作界面。
3.客服要求：投标人必须具备客户服务专线电话，365 天全年无休。投标人或投标人的本项目授权方有影像临床应用医生在线技术支持答疑，即时解答在设备临床应用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承诺书，格式自拟；
4.维修响应要求：设备发生故障时，接到故障报修电话后1小时内响应，由资深工程师提供电话技术支持，答疑、即时诊断机器故障、制定维修方案。现场检修：接到维修通知后24小时内工程师必须到达现场（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无法执行除外），由具备维修资质的专业工程师提供快速优质的现场服务。
5.按照要求维修、保养、更换所含配件，每年免费上门为整机（含所有附件）提供不少于四次的设备的安全检查、影像质量检查、设备清洁保养、性能测试及校准、运行状态检查等。
▲6.工程师资质要求：至少2名有5年以上维修工作经历的工程师团队，以培训证书时间为准（附名单），响应文件中附工程师资质证书原件扫描件以及供应商近6个月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材料及劳动合同；
▲7.升级服务要求：供应商需免费提供设备的系统软件及硬件的安全性改版升级和技术支持；并保证所有系统软件（非新增加功能软件）为最新版本（需提供承诺函，否则视为负偏离）；
8.开机率要求：保证设备全年开机率均大于98%；按照365天/年计算，即正常开机达到358天/年，停机不超过7天/年。停机时间每超1个日历日，保修期顺延3个日历日。
9.系统保养
（1）对保修设备及相关配套设备作出日常保养计划，定期进行保养、维护，并做好记录。
（2）可对医院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培训，以便及时处理简单故障保证设备正常使用。
（3）定期保养与维护：维保单位须保证机器处于优良运行状态，维修服务合同期内每季度提供≥1次按原厂标准进行预防性保养及巡检，保养、巡检后留记录交医院存档，预防性维护保养明细参考附件。保养内容包含但不限于设备（含所有附件及外围设备）安全检查、性能测试及校准、图像校正、影像质量检查、系统基本情况检查、设备使用情况检查、必要的电气环境检测及软件、机器清洁等，确保原厂性能质控要求，提供相关质控检测数据资料，满足设备质控需要。
（4）年检时，成交供应商负责机器调试到最佳状态，保证全部检测指标达国家标准，并保证该设备能通过相关专业检测，并提供当年的系统状态报告。报告包括维修维护年度计划、工作台账、更换配件清单、设备性能评估及故障分析、使用维护建议等内容。
（5）保修期内提供不限次数现场维修，免费更换所有故障配件。
（6）供应商在为该设备提供维修保养服务工作中，不得额外收取维修需更换的配件费、工时费、差旅费，自行承担服务团队所需工具、材料等一切费用。
（7）所保设备提供系统及配套设备的相关软件、数字备份，并建立档案。
▲10.供应商在国内具有至少2个备件库（需提供承诺函及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否则视为负偏离）：
（1）提供备件库的房产证明或房屋租赁合同、仓库实景照片、文字说明材料、投标当月库存单及相对应的报关文号。
     （2）库存单不少于400个配件库存。
▲11.备件要求（需提供承诺函，否则视为负偏离）：
（1）维保服务中所需备件只换不修；
（2）供应商所提供的备件必须是合格零备件，以满足设备运行要求，不会给设备带来安全隐患。
12.专利权和保密要求
成交供应商应保证采购人在使用该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侵权指控。同时，成交供应商保证不向第三方泄露采购人提供的技术文件等资料。
13.中标方派遣的工作人员在检修、拆装等过程中凡涉及一切安全事件（故），均由中标方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与招标方无关；中标方在维保过程中若造成招标方维保范围以外的固定资产、人员等损坏或损伤，中标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五、其他要求：见《磋商文件》附件：《合同草案条款》。
